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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经验主要体现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

“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和“一个分配格局”的目标定位及以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为切入点

的路径选择。多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

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分配格局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我国初次分配

制度和再分配制度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了居民总体收入水

平、缩小了收入差距，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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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收入分配原则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处理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我国提

出了一系列改革理念与举措，取得了一些新经验。

第一，从发展理念来看，提出“共享”的发展理念。2015 年 10 月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

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

步前进。共享发展回答了发展目标是什么、发展成果怎样共享的问题。我国更加注重解决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与矛盾，更加注重实现发展的公平正义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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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指出: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

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① 共享发展将发展与民生改善统筹到

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强调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公平正义。

第二，从改革目标来看，提出“两个同步” “两个提高”和 “一个分配格局”。1998 年我国劳

动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2. 1%，该比例之后一直下降到 2006 年的 44. 5%②，城乡居民总收

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 2000 年的 47. 4%下降到 2010 年的 41. 8%③。十八大报告有针对性地

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 “两个同步”

思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 “两个提

高”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

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标志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

出将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目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橄榄型分配

格局正是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比重都比较小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构

建橄榄型分配格局中，通过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帮扶，对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控，从而使得社会大部分成

员都能够获得相对富足的收入与平等的发展机会。橄榄型分配格局本质上是一种防止贫富分化，有助

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分配格局。“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与橄榄型

收入分配格局一同构成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也是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着力点。

第三，从具体路径来看，提出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2013 年 2 月出台的 《关于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

与市场等重大关系，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指明了具体路径。改革使得资本的力量逐渐扩张，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

收入差距，带来了贫困、失业等诸多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行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大。城乡收入差距占据我国收入差距的近一半④。城市与农村

在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消费以及政府投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

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起着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权

责不清、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三

者自身内部关系的紊乱。处理好 “三个关系”，有助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大、居民收入差距大、政

府不当干预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失灵等问题，是关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效，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的实证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在实现 “两个同步” “两个提高”

以及“一个分配格局”这个改革目标上取得了新进展。图 1 显示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

收入情况的变动关系。2012—2016 年我国 GDP 增长率分别为 7. 7%、7. 7%、7. 4%、6. 9%和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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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5%、12. 8%、10. 4%、9. 5%和 8. 4%。通过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增长与 GDP 增长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GDP 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增长率虽然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且保持着稳定的同步增长态势。如图 2 所示，

2012—2016 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保持稳步提升，分别达到了 72817 元 /人、78182 元 /人、83586 元 /

人、89080 元 /人和 94825 元 /人;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

酬，在 2012—2016 年也实现了较大程度增长，分别达到了 46769 元、51483 元、56360 元、62029 元

和 67569 元。可以看出，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的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也实现了较大

程度的增长，劳动生产力提高与劳动报酬增长实现了同步提升。

图 1 2012—2016 年我国 GDP 增长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 GDP 增长率数据来源于 2013—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

国统计年鉴 2016》

图 2 2012—2016 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 全员劳动生产率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1 日;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6》和 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1705 / t20170527_ 149837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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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提高”主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手来提高居民收入。可以通过分析 2012—2016 年城

乡居民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验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情况。城乡居民总收入并没有直接

的数据来源，本文通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并依据如下的方式进行计算，即城乡居民

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口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口总数×农民人均纯收入。表 1 分

别列出了 2012—2016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口总数、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

村居民人口总数。运用公式和表 3 数据进行计算，大致得出了 2012—2016 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

的比重变化情况。结果如表 2 所示，2012—2016 年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了 41. 6%、42. 5%、43. 7%、45. 0%和 45. 6%，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并呈现

稳步的增长态势。伴随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占比的提高，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保持了

较大程度增长。根据《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 2012—2016 年分别达到了 16510 元、18311 元、20167 元、21966 元和 23821 元，增长率依次为

10. 6%、8. 1%、8. 0%、7. 4%、6. 5%。

表 1 2012—2016 年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与人口总数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 元)

城镇居民人口

总数 ( 万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元)

农村居民人口

总数 ( 万人)

2012 24565 71182 7817 64222

2013 26955 73111 8896 62961

2014 29381 74916 9892 61866

2015 31790 77116 10772 60346

2016 33616 79298 12363 58973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tjgb /ndtjgb /

表 2 2012—2016 年我国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城乡居民总收入 ( 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 ( 亿元)
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 ( %)

2012 225061 540367 41. 6

2013 253081 595244 42. 5

2014 281339 643974 43. 7

2015 310156 689052 45. 0

2016 339476 744127 45. 6

资料来源: 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中的数据整理得出，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采取了“四舍五入”法

在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方面，2001—2007 年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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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51. 4%下降到 39. 7%，2008—2011 年分别是 46. 5%、46. 6%、45. 0%和 44. 9%①。十八大以来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本文采用劳动报酬在地方生产总值合计中的比重，来说明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地方生产总值合计的数值是通过对历年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收

入构成项目中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果如表 3 所示，2011—2015 年劳动报酬占地方生产总值

合计的比重分别达到了 44. 9%、45. 6%、45. 9%、46. 5%和 47. 9%，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2016

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为 51. 9%”，“2016 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

收入比重为 61. 7%，继续延续居民收入占比稳步提高的趋势”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了同步提高，显现出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良好成

效。

表 3 2011—2015 年我国劳动报酬占地方生产总值合计的比重

年份 地方生产总值合计 ( 亿元) 劳动报酬 ( 亿元)
劳动报酬占地方生产

总值合计的比重 ( %)

2011 521441. 1 234310. 3 44. 9

2012 576551. 8 262864. 1 45. 6

2013 634345. 3 290943. 5 45. 9

2014 684349. 4 318258. 1 46. 5

2015 722767. 9 346159. 5 47. 9

数据来源: 表中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而得，地方生产总值合计的数值并不等于当

年的 GDP 数值

“一个分配格局”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要形成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

榄型分配新格局必须以 “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主要手

段，从而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八大以来，在调节过高收入方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和超高薪的举

措得到切实推进，并在打击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违法高收入上取得明显成效。同时，我国进一步

完善了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与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并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慈善事业等举

措来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方面，中央大力推进农村扶贫工作与城

镇人员就业工作。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村扶贫工作上取得重大进展。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2—2016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按照农村每年人均收入低于 2300 元的标准计算，2012—2016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依次为 9899 万、8249 万、7017 万、5575 万和 4335 万人，五年来贫困人口总计

减少 5564 万人。十八大以来我国吸纳非农就业的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012－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每

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吸纳非农就业 172 万人，比 2009－2011 年多吸纳 30 万人③。如图 3 所示，

2012—2016 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与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的人数均保持在高水平，五年来帮扶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共计 2790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共计 881 万人，确保了我国重点群体就业人数

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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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2016 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与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网站 http: / /www． mohrss． gov． cn /

城乡差距大是造成我国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农村收入水平与城市收入水平还存

在较大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一

系列举措缩小城乡差距。如表 4 所示，2012—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始终大于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表 4 2012－2016 年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增长率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 ( %)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率 ( %)

2012 24565 12. 6 7917 13. 5

2013 26955 9. 7 8896 12. 4

2014 28844 9. 0 9892 9. 6

2015 31195 8. 2 10291 8. 4

2016 33616 7. 8 12363 8. 2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tjgb /ndtjgb /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的数据，并将中等

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进行合并计算，得出 2013—2016 年总收入分别为 49712. 9 元、
55455. 8 元、60651. 7 元和 65813 元，2016 年与 2013 年相比增长了 32. 4%，实现了较快程度的增长。

在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在

2014—2015 年的人均增长率分别为 12. 5%与 9. 5%，与此相对的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只

有 7. 4%与 7%。2016 年，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人均增长率为 8. 4%，略低于高收入户的 8. 6%，

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从发展趋势来说，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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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①。若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 CHIP ) 中的居民收入进行由低到高的十等分

组，那么可以发现在 2007—2013 年期间第三和第四组人群的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超过高收入人

群收入的增长率②。2017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

扩大，已经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依据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的数据，2013—2016 年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为 4402. 4

元、4747. 3 元、5221. 2 元和 5529. 0 元，2016 年与 2013 年相比增长了 25. 6%，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依次为 47456. 6 元、50968. 0 元、54543. 5 元和 59259. 0 元，2016 年与 2013 年相比增长了

24. 7%。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快于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同时 2013—
2015 年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分别为 10. 8、10. 7 和 10. 4，保持了下降的趋

势③。作为评价 收 入 分 配 公 平 程 度 的 重 要 指 标，我 国 基 尼 系 数 从 2012—2016 年 依 次 为 0. 474、
0. 473、0. 469、0. 462 和 0. 465④。我国基尼系数总体上保持了不断减小的势头，表明我国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

三、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实证分析

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与再分配制度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

配通常表现为与生产要素直接联系的分配，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偏重效率，政府则通过税收与

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调节。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之后，政府依据税收政策等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参与

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偏重社会公平。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方面着手，有利于从总

量上与结构上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我国的初次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改革在遵循十八大提出

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个改革思路的基础上，致力

于“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

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取得了重要成就。

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各生产要素之间进行的分配，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与居民三大参与主

体。初次分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再分配的规模与水平，

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性环节。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

础上，不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取得了长足进步。

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支持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加大劳动培训力度、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0. 2%⑤。2012—2015 年，我国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分别为 70914. 2 亿元、93064. 3 亿元、102817. 2 亿元和 112007. 8 亿元，2015 年

与 2012 年相比增长了 57. 9%; 2012—2015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 46769 元、5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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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6360 元和 62029 元，2015 年与 2012 年相比增长了 32. 6%①。十八大以后我国的员工福利也有

了较大幅 度 的 提 高。以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数 为 例，2012—2016 年 参 保 人 数 分 别 为

30426. 8 万人、32218. 4 万人、34124. 4 万人、35361. 2 万人和 37862. 0 万人，2016 年与 2012 年相比

增长了 24. 4%②。在增加劳动收入的同时，我国不断健全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决定的报

酬机制，丰富居民的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反映了我国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等要素在社会生产与活

动中产生的收入。在 2013—2015 年，我国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稳步提升，分别达到了 1423. 3 元、
1587. 8 元，1739. 6 元，占 当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比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7. 77%、7. 87% 和

7. 92%。十八大以来，农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农民的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分别为 4600. 3 元、4503. 6 元，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越经营净收入，成为农

民收入的最大来源。与此同时，2013—2015 年农民的人均财产收入分别为 194. 7 元、222. 1 元和

251. 5 元。农民增收方式的改变提高了农民收入，2013—2016 年城乡收入倍差分别为 2. 81、2. 75、
2. 73、2. 72，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③。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税收杠杆

和财政倾斜支出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始终坚持公平优先的理念，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助于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者比重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制改革以“结构优化、社会公平”为总目标，在改革过程中取得了

长足进步。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虽仍以间接税为主，但开始逐步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在 2012—2015 年，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增值税的总额分别达到 52822. 66 亿元、56905. 08 亿元、
60387. 62 亿元和 63525. 31 亿元，分别占税收总额的 52. 5%、51. 5%、50. 8%和 50. 9%，表明我国的

税收结构开始向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税负归宿的方向转变④。在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机制上，主要

问题表现为征收面较窄和累进性效应作用弱。

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推行税制结构性改革，探讨开征财产税以及资源税等税种，以进一步拓

宽所得税的征收面。同时，进一步提升所得税的累进效应。依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2012—2015 年四年我国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总额分别达到 25474. 81 亿元、28958. 73 亿元、
32018. 80 亿元和 35751. 14 亿元，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了 25. 3%、26. 2%、26. 9% 和

28. 6%⑤。所得税的累进作用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2012 年我国城镇职工的人均养老金达到 20900 元 /年，而新农保为 859. 15 元 /年，相差约达到

24 倍之多⑥。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使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

社会保险体系日趋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乡低保补助标准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多层次

的社会保障格局。在 2014 年 2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正式合并，拉开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序幕。其他各类保险体系也在

不断完善。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2—2016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实现了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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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分别达到 23331 亿元、27916 亿元、33003 亿元、38988 亿元和 46888 亿元①。2016 年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是 2012 年的两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9. 1%。2016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达到 34004

亿元，是 2012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 2. 19 倍。如表 5 所示，2012—2016 年我国参加 “五险”

的人数呈上升的态势，我国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不断提高。以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依据当年的人口总数以及参保人数来计算，2012—2016 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比重分别是 58. 2%、60. 2%、61. 2%、62. 4%和 64. 2%，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表 5 2012—2016 年我国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年份
全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 ( 万人)

全国参加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 ( 万人)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

人数 ( 万人)

全国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 ( 万人)

全国参加生育保险

人数 ( 万人)

2012 78796 53641 15225 19010 15429

2013 81968 57073 16417 19917 16392

2014 84232 59747 17043 20639 17039

2015 85833 66582 17326 21432 17771

2016 88777 74839 18089 21877 18443

数据来源: 《2016 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劳动》2017 年第 7 期

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以提高 “针对性、有效性、公平性”为重

点，探索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以及管理的新方式。一方面，通过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保证

进城农民工、产业工人以及困难群众的住房，并积极推进危房改造，使得 “人人都有房住”; 另一

方面，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向公平、公开和规范的方向发展，实行全国统一垂直管理的模

式，完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以及监管体系，从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功能。推进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发挥住房保障制度效用的重要举措。十八大以来，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取得了重

大进展，住房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依据住建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12—2014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住房困难人群分别为 2667. 77

万人、3158. 1 万人和 3990. 68 万人，2014 年与 2012 年相比增长了 49. 6%。2015 年，我国共计有

1433. 69 万户城镇家庭享受住房保障待遇，比 2014 年分别增长 17%; 农村危房改造 440. 1 万户，比

2014 年增长 62%。2016 年我国改造 600 多万套棚户区住房，380 多万户农村危房，人民生活进一步

改善②。

城乡低保制度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

作用。十八大以来，我国一方面积极推进对低收入家庭的认定工作，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补助标准;

另一方面统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待遇标准上的差距。依据民政部相关数据，

2012—2016 年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分别达到了 1392. 3 亿元、1623. 6 亿元、1592. 0 亿元、

1650. 8 亿元和 1639. 9 亿元，2013—2016 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如表 6 所示，2012—2016 年我

国城乡低保人均补助标准不断提高。依表 6 数据计算得到: 2013 年分别提升了 13. 1%和 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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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分别提升了 9. 97%和 14. 1%，2015 年分别提升了 9. 5%和 14. 4%，2016 年分别提升了 10. 8%

和 17. 8%。

表 6 2012—2016 年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年份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 万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 万人)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人数 ( 万人)

2012 2143. 5 5344. 5 545. 6

2013 2064. 2 5388. 0 537. 2

2014 1877. 0 5207. 2 529. 1

2015 1701. 0 4903. 6 516. 7

2016 1554. 8 4637. 1 496. 9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http: / /www． mca． gov． cn /

四、结 语

十八大以来，在共享理念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的引领之下，我国的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有效地增加了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缩小了收入差距，积累了新的经验，在实现 “两个同步”
“两个提高”和“一个分配格局”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从实现“两个同步”来看，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的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

也实现了较大程度增长，劳动生产力提高与劳动报酬增长实现了同步提升，并未像有些国家一样出

现劳动者的工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相背离的情况; 从“两个提高”来看，伴随着居民收入在

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例的增加，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上升; 从“一个分配格局”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已经形成了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 “两个同步”的改革目标，提出要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系着人民

的福祉和国家的稳定，对于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及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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